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1

2011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二

３

、高级管理人员构成情况

姓 名 职 务 性别 年龄 国籍 简要经历

何志光 总裁 男

５１

中国 见本节

“

董事构成情况

”

孙同越 副总裁 男

６１

中国

孙同越先生自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

目前分管工会

、

办公室

、

纪检监察室

、

资产清收办公室

、

不动产管理部

，

并兼任北京紫金世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

于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加入本公司之前

，

孙先生曾于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任北京市计划委员

会副主任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供职于北京市财政局

，

历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处长

、

办公室主任

、

副局长

、

局长等职

。

孙先生拥有北京市高级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授予的

高级经济师职称

。

孙先生于

１９７７

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

，

并于

１９９７

年

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贸易经济专业

，

完成研究生课程

。

黄萍 副总裁 男

５５

中国

黄萍先生自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

目前兼任公司业务管理委员会主任

，

分

管保费部

、

机构管理部

。

自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加入本公司起

，

黄先生担任总裁助理

。

黄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平安保险寿险总督导

、

寿险协理

，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任平安保险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任平安保险人身险部总经

理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处副处长

，１９７８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担任共青团长沙市委办公室主任等职

。

黄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

称

。

刘亦工

副总裁兼合

规负责人

男

５２

中国

刘亦工先生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兼任合规负责人

，

目前

负责合规工作

，

分管审计部

、

合规部

、

法律部及品牌传播部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加入本公司

后

，

刘先生担任总裁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 １９９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

刘先生于平安保险

担任多个职位

，

包括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担任集团新渠道事业部副总监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任青岛分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８

年担任集团金融投资部高级主

任

、

实业投资部副总经理

、

证券投资部副总经理

、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

刘先生拥有广东

省人事厅授予的高级经济师职称

、

亚洲风险与危机管理协会授予的注册高级企业风

险管理师

（ＣＳＥＲＭ）

资格

，

并于

１９９６

年获得硕士学位

。

李丹 副总裁 女

５４

中国

李丹女士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被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副总裁

。

自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加入本公司

后

，

李女士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担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

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

在加入本公司

之前

，

李女士曾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担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计财部

经理

、

总经理助理

、

总公司北京代表处主任等职

。

李女士拥有国土资源部评审委员会

授予的高级经济师职称

，

并于

１９９８

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

，

获得研究

生学历

。

陈国钢

副总裁兼首

席财务官

男

５１

中国

陈国钢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被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副总裁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担任本公司

首席财务官

。

陈先生目前兼任新华资产管理非执行董事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加入本公司之

前

，

陈先生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担任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担

任中化国际

（

控股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总会计师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任中国国际石油

化工联合公司副总裁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财务本部副本部

长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石油财会部总经理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任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美国农化公司财务经理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任香

港鑫隆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任厦门大学助教

。

陈先生拥有高

级会计师

、

注册会计师职称

，

并于

１９８８

年获得博士学位

。

岳然

首席人力资

源官

男

４８

中国

岳然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

，

分管人力资源部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加入本公司以来

，

岳先生担任纪检监察室主任

。

岳先生曾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担任中国联通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担任中国网通

（

集

团

）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担任中国网通控股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总监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担任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人力资

源部经理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担任北京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任北京市委组织部主任科员

。

岳先生于

１９８４

年获得学士学位

，

并于

２００３

年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

。

龚兴峰 总精算师 男

４１

中国

龚兴峰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

，

分管精算部和市场开发部

。

自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加入本公司以来

，

龚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担任新华资产管理投资业务

负责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担任首席精算师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客户服

务部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核保核赔部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任精算部总经理助理等职

。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

龚先生在苏黎世保险公司工作

并接受培训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龚先生曾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保监会任主

任科员

。

龚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和中国精算师职称

，

并于

１９９６

年获得硕士学位

。

苑超军 总裁助理 男

３９

中国

苑超军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被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总裁助理

。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加入本

公司以来

，

苑先生曾担任多个管理岗位

，

包括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个人业务总

监

，

负责个人寿险业务的整体运营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先后担任山东分公司总

经理助理

、

副总经理

、

总经理以及高级总经理

，

负责本公司山东分公司的整体营运及

业务

。

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潍坊中心支公司总经理

，

负责本公司潍坊中心支

公司整体营运及业务

。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

，

苑先生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任太平

洋保险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助理

，

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任太平洋保险公

司潍坊中心支公司营业部

、

团体部经理

，

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历任太平洋保险公

司潍坊中心支公司营业部

、

团体部业务科副科长

、

科长

、

经理助理

、

副经理

，

于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任职于交通银行潍坊分行

。

苑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经济管理专业

，

目前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读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

孙玉淳 总裁助理 男

４４

中国

孙玉淳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被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总裁助理

。

自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加入本公司

以来

，

孙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任战略总监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战略管理中

心主任

，

自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任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

自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任企划部主要负责人

，

于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任计划财务部总经理助理

，

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任新华国际保险研究会秘书长

，

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任研究

发展中心管理处

、

研究部处长

，

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任办公室文秘

、

副处长

。

在

加入本公司之前

，

孙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干部学院秘

书科科长

。

孙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

，

并于

２００７

年获得硕士学位

。

朱迎

董事会

秘书

男

４０

中国

朱迎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被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

，

朱先

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中国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局长助理

、

副局长

，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借调至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工作

，

于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任中

国保监会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

正处级秘书

，

于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任中国保监会

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科员

，

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科员

。

朱先生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

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

朱先生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中国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学士学位

，

于

１９９６

年获得硕士学位

。

注：张永权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被本公司董事会聘任为本公司首席信息技术官。 其

任职资格尚待保监会批复。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二）薪酬情况

１

、领取收入情况

本公司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监事长、由职工提名的监事和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自

本公司收取酬金，形式为薪金、奖金和养老金计划供款等其它福利。 本公司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期

间未向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发放任何报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薪酬议

案。 依据该议案，公司自

２０１０

年开始向独立董事发放津贴。 本公司五名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度每人自公司领取津贴人民币

２０

万元。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六个月期间向本公司董事和

监事支付的酬金总额分别约为人民币

４

，

２０４

万元、人民币

３

，

００５

万元、人民币

１

，

８８３

万元及

人民币

９５４

万元。

本公司于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三个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六个月期间支付五位最高薪酬人士的酬金总额分别为人民币

５

，

６５４

万元、 人民币

５

，

２２３

万元、

人民币

３

，

７４８

万元及人民币

１

，

２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向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酬情况如下：

薪酬范围 人数

１５０

万元以下

３

１５０

万元

－３００

万元

４

３００

万元

－４５０

万元

２

４５０

万元

－６００

万元

２

６００

万元以上

２

根据现行安排，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应付本公司董事和本公司监事的酬金总额（包括实物利

益）分别约为人民币

１

，

２３８

万元及人民币

９７３

万元。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及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期间， 本公司监事朱南松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东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９．２５％

股份。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

，

６８６．５

万股，

其中质押股权数为

２

，

９５２．５

万股。除上述情况之外，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汇金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在

北京成立，注册资本为

８２８

，

２０８

，

６２７

，

１８３．８８

元，注册地为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１

号新

保利大厦，法定代表人为楼继伟。 汇金公司根据国家授权，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股权

投资， 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义

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汇金公司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

股的国有重点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汇金公司的总资

产为

１７

，

７０５．０４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６

，

０９２．３７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２

，

６４１．９９

亿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汇金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

情况。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货币资金

１７

，

８６３ ２６

，

７４２ １２

，

５４４ ５

，

７５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６

，

７５７ ６

，

５１５ ３

，

８３６ ７

，

０５３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４３０ ６４０ ４１１ －

应收利息

５

，

９３７ ４

，

９８６ ３

，

０１４ ２

，

２２３

应收保费

１

，

９８０ ９７９ ７４４ ５５３

应收分保账款

４４８ ７６ １０５ １５７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７ １３ ４１ ２７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２０ １９ １４ ９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４

，

２００ ４

，

４２２ ４

，

３８９ ４

，

４１４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７ ５ ４ ４

保户质押贷款

１

，

３９３ ８２０ ３４６ １８６

其他应收款

７４０ １

，

４４９ ４５２ ３１７

定期存款

１０２

，

６７４ ５５

，

８２６ １８

，

８９１ ２２

，

４６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０

，

６６６ ７４

，

６８９ ４９

，

４０６ ３６

，

９８０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１２７

，

９５６ １２２

，

０１６ １０７

，

６６１ ８０

，

５７５

归入贷款及应收款的投资

１０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０７ ７０７ ３１０ ３００

存出资本保证金

５２２ ２４２ ２４２ ２４２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７８ ５１３ ４４８ ６３４

固定资产

２

，

６２０ ２

，

７３４ ２

，

６５０ １

，

９７６

在建工程

１９０ １８８ ２４６ ４３２

无形资产

５１ ５７ ５２ ７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１ １４ ４ －

其他资产

５２５ ５２２ ４１３ ３１３

独立账户资产

３５６ ３９２ ３９５ ２７０

资产总计

３４６

，

６６８ ３０４

，

５６６ ２０６

，

６１８ １６４

，

９５９

负债和股东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３３

，

６４５ ２４

，

７１２ １２

，

２４８ ２０

，

６６９

预收保费

１９３ ３９０ ４１２ ３２１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６９０ ５３４ ４２６ ２９１

应付分保账款

９９ ４８ ６４ ２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７５０ ９７０ ６１９ ５６６

应交税费

６８ １０１ １２４ ６８

应付赔付款

４１２ ３４９ ２７７ ２１４

其他应付款

１

，

８４０ １５

，

７３１ ２

，

０６５ ８４４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１８

，

７６８ １９

，

５３８ ２０

，

１６２ ２１

，

４０２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７３７ ５３０ ４３０ ３４４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０１ ２７４ １５９ １２２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２５３

，

４２３ ２２０

，

４９８ １５３

，

１２３ １０７

，

６２３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４

，

４３０ １３

，

３２３ １０

，

１０３ ９

，

０３６

应付债券

－ － １

，

３５０ １

，

３５０

预计负债

４５８ ５７４ ４３０ ４３０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 １

其他负债

３１ ４７ ２ ６

独立账户负债

３４６ ３７４ ３８１ ２５６

负债合计

３２６

，

１９１ ２９７

，

９９３ ２０２

，

３７５ １６３

，

５７１

股东权益

股本

２

，

６００ １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１

，

７６４ １

，

０３５ ９５５ ７５７

盈余公积

４２７ ４２７ ２０４ －

一般风险准备

４２７ ４２７ ２０４ －

未分配利润

／

（

累计亏损

）

５

，

２５３ ３

，

４７８ １

，

６７５

（

５７７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

，

４７１ ６

，

５６７ ４

，

２３８ １

，

３８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６ ６ ５ 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２０

，

４７７ ６

，

５７３ ４

，

２４３ １

，

３８８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３４６

，

６６８ ３０４

，

５６６ ２０６

，

６１８ １６４

，

９５９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

、

营业收入

５７

，

８１２ １０２

，

５１３ ７３

，

６７４ ４９

，

６４６

已赚保费

５０

，

７０７ ９１

，

５８３ ６４

，

９９８ ４６

，

４４６

保险业务收入

５０

，

６６２ ９１

，

６７９ ６５

，

０４０ ４６

，

４５３

减

：

分出保费

２３８ ３２ ３０ ４６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１９３

） （

１２８

） （

７２

） （

５３

）

投资收益

７

，

３６８ １０

，

６８４ ７

，

１９７ １０

，

２４４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

损失

） （

４６４

） （

１５８

）

９３２

（

７

，

８９０

）

汇兑损失

（

７０

） （

５２

） （

２

） （

８０

）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７１ ４５６ ５４９ ９２６

二

、

营业支出

（

５５

，

７３９

） （

１００

，

２２７

） （

７０

，

９６５

） （

４９

，

４２２

）

退保金

（

６

，

１３９

） （

７

，

７１０

） （

５

，

２４９

） （

５

，

４５３

）

赔付支出

（

３

，

７７６

） （

５

，

５１８

） （

５

，

５５５

） （

７

，

４５３

）

减

：

摊回赔付支出

４５ ８８ ７３ ６２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

３７

，

４２７

） （

７０

，

５１０

） （

４５

，

９４４

） （

２４

，

７８６

）

减

：

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

（

２１９

）

３９

（

２０

）

９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

９２

） （

１２８

） （

１１６

） （

１３０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３

，

６６７

） （

７

，

１７９

） （

５

，

４５０

） （

３

，

８５６

）

业务及管理费

（

４

，

０１８

） （

８

，

４４３

） （

７

，

２６１

） （

５

，

６５４

）

减

：

摊回分保费用

２０ ３３ ５５ ３８

其他业务成本

（

７０７

） （

１

，

１６８

） （

１

，

４３２

） （

１

，

５０５

）

资产减值

（

损失

）

／

转回

２４１ ２６９

（

６６

） （

７７５

）

三

、

营业利润

２

，

０７３ ２

，

２８６ ２

，

７０９ ２２４

加

：

营业外收入

３３ １７１ ９ ２８

减

：

营业外支出

（

５６

） （

２０２

） （

６７

） （

７０

）

四

、

利润总额

２

，

０５０ ２

，

２５５ ２

，

６５１ １８２

减

：

所得税

（

费用

）

／

收入

（

２７５

） （

５

）

１０ ４６９

五

、

净利润

１

，

７７５ ２

，

２５０ ２

，

６６１ ６５１

六

、

利润归属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７５ ２

，

２４９ ２

，

６６０ ６４９

少数股东收益

－ １ １ ２

七

、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３

元

１．８７

元

２．２２

元

０．５４

元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９３

元

１．８７

元

２．２２

元

０．５４

元

八

、

其他综合收益

（

１

，

８７１

）

８０ １９８

（

３

，

０１１

）

九

、

综合收益总额

（

９６

）

２

，

３３０ ２

，

８５９

（

２

，

３６０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９６

）

２

，

３２９ ２

，

８５８

（

２

，

３６２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 １ １ 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４９

，

３０４ ９１

，

２４０ ６４

，

９２１ ４５

，

５１６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１６６ ２４７ １５２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 － ５

，

８６５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２９ ２２３ １３４ １１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９

，

７３３ ９１

，

６２９ ６５

，

３０２ ５１

，

６４９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９

，

８８０

） （

１２

，

９８１

） （

１０

，

７１１

） （

１２

，

１２８

）

支付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１７

）

－ －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减少额

（

９６２

） （

１

，

３５８

） （

１

，

２１６

）

－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３

，

５１２

） （

７

，

０７２

） （

５

，

３１１

） （

３

，

７７５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２

，

８３９

） （

４

，

５８１

） （

３

，

２９７

） （

２

，

０９１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１６９

） （

２２２

） （

２３９

） （

３０２

）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１

，

５１７

） （

３

，

８２１

） （

３

，

７２８

） （

３

，

１２５

）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１８

，

８９６

） （

３０

，

０３５

） （

２４

，

５０２

） （

２１

，

４２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８３７ ６１

，

５９４ ４０

，

８００ ３０

，

２２８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３

，

０２５ ３９

，

８３２ ３６

，

７３７ ３３

，

４７７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５

，

１１２ ６

，

９８０ ５

，

５９０ ８

，

６６７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 ４ ６ ３

收到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现金

４０

，

３３３ １２０

，

３４５ １１

，

０７４ ５６

，

３６２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８

，

４７０ １６７

，

１６１ ５３

，

４０７ ９８

，

５０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８５

，

６３４

） （

１１７

，

４３１

） （

６７

，

３２４

） （

８５

，

２３５

）

保户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５７３

） （

４７４

） （

１６０

） （

５６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

１６２

） （

４２１

） （

５３４

） （

６８８

）

支付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现金

（

４０

，

１４３

） （

１２０

，

５５７

） （

１１

，

４８２

） （

５４

，

３３３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１２６

，

５１２

） （

２３８

，

８８３

） （

７９

，

５００

） （

１４０

，

３１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４８

，

０４２

） （

７１

，

７２２

） （

２６

，

０９３

） （

４１

，

８０３

）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１４

，

０２６ － －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现金

３３０

，

３８５ ４９４

，

９８０ ４０９

，

１２２ ３８８

，

１１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３０

，

３８５ ５０９

，

００６ ４０９

，

１２２ ３８８

，

１１１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

（

６

） （

６５

） （

８８

）

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现金

（

３２０

，

９７３

） （

４８２

，

７２９

） （

４１７

，

６７６

） （

３７５

，

０６９

）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１

，

３５０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３２０

，

９７３

） （

４８４

，

０８５

） （

４１７

，

７４１

） （

３７５

，

１５７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４１２ ２４

，

９２１

（

８

，

６１９

）

１２

，

９５４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额

（

３２

） （

３３

） （

１

） （

５３

）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７

，

８２５

）

１４

，

７６０ ６

，

０８７ １

，

３２６

加

：

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２７

，

３６８ １２

，

６０８ ６

，

５２１ ５

，

１９５

六

、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

，

５４３ ２７

，

３６８ １２

，

６０８ ６

，

５２１

（二）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２

） （

４

） （

３

） （

７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１１０ － ２０

取得联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产生的收益

－ ４８ － －

与本集团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

生的损失

１

（

１４４

）

－

（

４９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３５４ ３９０ ２２１ －

终止退休保障计划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１４７ － －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

２２

） （

４１

） （

５５

） （

６

）

小计

３３１ ５０６ １６３

（

４２

）

减

：

所得税影响数

－ － － －

减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３３１ ５０６ １６３

（

４２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１

，

４４４ １

，

７４３ ２

，

４９７ ６９１

（三）主要财务比率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

％

）

１９６．３％ ２９３．９％ ２５１．５％ ７８．７％

资产负债率

（

％

）

９４．１％ ９７．８％ ９７．９％ ９９．２％

无形资产

（

扣除土地

）

占净资产比例

（

％

）

０．２％ ０．９％ １．２％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百万元

）

２

，

４９８ ２

，

７７５ ３

，

０４０ ７２９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７．５９ ９．５７ １４．７４ １．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元

）

１６．２３ ５１．３３ ３４．００ ２５．１９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

４．１２

）

１２．３０ ５．０７ １．１１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９３ １．８７ ２．２２ ０．５４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１３．１％ ４１．６％ ９４．７％ ２５．３％

注：

（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

２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

３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期末净资产

（

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净利润

＋

所得税

＋

利息支出

＋

折旧

＋

摊销

（

５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前利润

／

利息费用

＝

（净利润

＋

所得税

＋

利息支出）

／

利息支出

（

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净现金流量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８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９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四）盈利预测

盈利预测报告是本公司管理层根据本公司及合并子公司以往年度财务报表所反映的

实际经营业绩为基础，在充分考虑预测期间的经营计划、投资计划、财务预算以及下列各

项基本假设和特定假设的前提下，本着谨慎的原则而编制的。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将不少于人民币

２７．１２

亿元。盈利预测由本公司管理层编制，经董

事审阅。 本公司董事和管理层认为，盈利预测是在合理估计假设基础上编制的，其应用的

主要会计政策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申报财务报表所应用的主要会计政策无重大差

异。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审核该盈利预测报告，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

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４２

号）。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资产负债表重要项目

（

１

）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公司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３

，

４６６．６８

亿元、

３

，

０４５．６６

亿元、

２

，

０６６．１８

亿元和

１

，

６４９．５９

亿元。总资产主要组成部

分为货币资金及定期存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者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８％

、

２０．４％

和

３６．９％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

货币资金及定期存款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５．３７

亿元、

８２５．６８

亿元、

３１４．３５

亿元和

２８２．２４

亿元， 分别

占本公司总资产的

３４．８％

、

２７．１％

、

１５．２％

和

１７．１％

。 货币资金及定期存款配置的变动主要取

决于本公司对利率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的判断。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人民币

７０６．６６

亿元、

７４６．８９

亿元、

４９４．０６

亿元和

３６９．８０

亿元， 分别占本

公司总资产的

２０．４％

、

２４．５％

、

２３．９％

和

２２．４％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上年末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在增加定期存款的同时相应减少了债权型及股权型投资的配置

比重。

２０１０

年末债权型及股权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较上年末均有所增加。

２００９

年末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较上年末的增加主要来自股权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增加。

２００８

年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大幅下跌，致使

２００８

年末本公司持有的股权型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严重下跌，此外本公司亦主动减持了部分股权型投资。 随着

２００９

年资本

市场回暖，股权型投资二级市场价格回升，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００９

年末余额较上年

末大幅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

持有至到期投资为人民币

１

，

２７９．５６

亿元、

１

，

２２０．１６

亿元、

１

，

０７６．６１

亿元和

８０５．７５

亿元， 分别

占总资产的

３６．９％

、

４０．１％

、

５２．１％

和

４８．８％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至到期投资余

额于总资产中的占比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主要由于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以来在增加定期存款的

同时相应减少了债权型投资的配置比重。

２０１０

年末及

２００９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余额较上

年末有所增长， 主要由于本公司总资产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基于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考

虑，本公司对于期限较长的、以持有至到期为目的债权型投资资产保持较高的配置比重。

而

２０１０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总资产比重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主要由于本公司根据资本市

场状况及负债特性， 适当调增了包括定期存款及股权型投资等其他类别投资资产的配置

比重。

２００９

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占总资产比重较

２００８

年末略有上升，主要受到本公司调整

不同持有目的投资资产占比的影响。

（

２

）负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

总负债为人民币

３

，

２６１．９１

亿元、

２

，

９７９．９３

亿元、

２

，

０２３．７５

亿元和

１

，

６３５．７１

亿元。 本公司的主

要的负债为保险责任准备金，随着公司保险业务的增长，保险责任准备金的总量也随之增

长，并带动了本公司总负债的增加。

２

、利润表重要项目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２２．４９

亿元、

２６．６０

亿元和

６．４９

亿元。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有所下降，一方面由

于

２０１０

年资本市场整体表现逊于

２００９

年， 导致本公司总投资收益率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４．６％

降低

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３％

；另一方面，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提取保险责任

准备金净额较

２００９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２００９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有所增

加主要受到

２００９

年资本市场好转，投资收益大幅增长的影响。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７．７５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７．６％

，主要是由于本公司主动减持了部分投资资产并取得了部分已实现收益；另一方面

得益于我国进入加息周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

１

）已赚保费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分别实现了已赚保费收入人民币

５０７．０７

亿元、

９１５．８３

亿元、

６４９．９８

亿元和

４６４．４６

亿元， 本公司已赚保费收入主要来自人寿

保险业务保单的销售。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０

年保险业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通过保险营销员、银

行保险及财富管理渠道销售的个人业务以及通过团体销售代表销售的团体业务保费收入

的增长。 而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保险业务收入的下降主要来自本公司通过银行保险渠道销售的个

人业务保费收入的下降。

（

２

）投资收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

投资资产为人民币

３

，

３４５．７４

亿元、

２

，

９２８．６６

亿元、

１

，

９６７．４７

亿元和

１

，

５５７．５２

亿元。 投资资产

规模增长主要是因为本公司保险业务及投资收益形成的再投资持续增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本公司的净投资收益分别为人民币

６４．２３

亿元、

人民币

９２．７６

亿元、

６９．５５

亿元和

１００．７６

亿元； 总投资收益分别为人民币

６８．０８

亿元、 人民币

１０４．２６

亿元、

８１．３３

亿元和

１５．８７

亿元；综合投资收益分别为人民币

１２．５２

亿元、人民币

１０６．７２

亿元、

９０．５４

亿元及

－７４．９１

亿元。 其中货币资金、定期存款、债权型投资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为稳

定，投资收益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资产规模的提升；而股权型投资的收益情况和中国股

票市场的走势密切相关，因此在报告期内波动较大。

（

３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分别为人民币

７０４．７１

亿元、

４５９．６４

亿元和

２４６．９６

亿元。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包括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提取

寿险责任准备金净额和提取长期健康险准备金净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本公司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为人民币

３６４．１８

亿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３．４％

，下降主要是由于当期长期寿险业务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导致提取保险

合同准备金减少。 另一方面，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退保金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也导致了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减少。 此外，公司业务结构调整，特别是长期期交保费产品占比的

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提取寿险责任准备金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０９

年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短期意外险与短期健康险业务规模的增长，赔案数量及金额逐年增长。

２００８

年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为负，主要由于赔付经验好转。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０９

年提取长期健康险准备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长期健康险业务增长的影响。

３

、现金流量分析

（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人民币

３０８．３７

亿元、

６１５．９４

亿元、

４０８．００

亿元和

３０２．２８

亿元。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入构成主要为收到的现金保费。 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以现金支付的赔

付款项、手续费及佣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以及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支出等。

（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人民币

－４８０．４２

亿元、

－７１７．２２

亿元、

－２６０．９３

亿元和

－４１８．０３

亿元。 本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入主要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及收到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现金等。 本公司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投资支付的现金、保户质押贷款净增加额以及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及支付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现金等。

（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人民币

９４．１２

亿元、

２４９．２１

亿元、

－８６．１９

亿元和

１２９．５４

亿元。 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主要为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及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现金等。 本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出主要为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现金以

及偿还债务的现金等。

（六）内含价值评估结果

下表列示了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含价值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新业务

价值，以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内含价值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１２

个月新业务价值：

单位：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内含价值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１２

个月新业务价值

风险贴现率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３．０％

经调整的净资产价值

６

，

４００ ６

，

４００ ６

，

４００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前的有效业务价值

３３

，

０３２ ２９

，

８６６ ２７

，

２４１

偿付能力额度成本

（

７

，

２１１

） （

８

，

１８１

） （

８

，

９６４

）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后的有效业务价值

２５

，

８２０ ２１

，

６８５ １８

，

２７７

内含价值

３２

，

２２０ ２８

，

０８４ ２４

，

６７７

新业务价值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前的新业务价值

７

，

４３９ ６

，

７２２ ６

，

１２０

偿付能力额度成本

（

１

，

７４５

） （

１

，

９８１

） （

２

，

１７０

）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后的新业务价值

５

，

６９５ ４

，

７４１ ３

，

９５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与汇总数有细微差异。

单位：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内含价值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１２

个月新业务价值

风险贴现率

１０．０％ １１．５％ １３．０％

经调整的净资产价值

１７

，

６７３ １７

，

６７３ １７

，

６７３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前的有效业务价值

３７

，

３２５ ３３

，

７９８ ３０

，

８８０

偿付能力额度成本

（

８

，

０４３

） （

９

，

１４９

） （

１０

，

０５２

）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后的有效业务价值

２９

，

２８２ ２４

，

６５０ ２０

，

８２８

内含价值

４６

，

９５５ ４２

，

３２３ ３８

，

５０１

新业务价值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前的新业务价值

７

，

２６３ ６

，

５１４ ５

，

８９２

偿付能力额度成本

（

１

，

６０１

） （

１

，

８０５

） （

１

，

９６５

）

扣除偿付能力额度成本后的新业务价值

５

，

６６３ ４

，

７１０ ３

，

９２８

注：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跟汇总数有细微差异。

（七）发行人股利分配情况

１

、公司股利分配的一般政策及税后利润分配顺序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本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并由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董事会制订股利分配方案，须经本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决通过；股利分配方案须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公司应在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

及时向股东支付利润，倘若有延误，公司应就延误期间内未付金额向有关股东支付利息。

本公司董事会在制定股利分配方案时，将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

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及现金流量；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

■

中国保监会的法定偿付能力要求；

■

本公司的整体业务状况；

■

本公司的未来前景；

■

有关本公司股利分配的法定及监管限制；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相关的其他因素。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本公司全体股东对股利享有同等权利。 本公司的税后利

润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

弥补上一年度的亏损；

■

提取法定公积金百分之十；

■

提取任意公积金；

■

经批准提取总准备金；

■

支付股东股利。

本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提取

法定公积金后，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由股东大会决定。 公司不得在弥补公司亏损和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

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经主管财政机关或公司董事会批准提取的总准

备金用于巨灾风险的补偿，不得用于分红、转增资本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当公司偿付能力达不到监管要求时，公司

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董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须经中国保监会核准。

《公司章程（草案）》中已经将前述“公司应在股东大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后及时向股

东支付利润，倘若有延误，公司应就延误期间内未付金额向有关股东支付利息”和“当公司

偿付能力达不到监管要求时，公司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 公司董事会提出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后，须经中国保监会核准”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的公司章程中关于

股利分配政策的规定请参见本节“

4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中的具体内容。

２

、公司最近三年股利的分配情况

本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各年度内未能符合中国保监会不低于

１００％

的最低偿

付能力充足率要求，在分派股利方面受到限制，未进行过股利分配。

３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本公司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

有的滚存利润由上市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 《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特别分红暨建立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的议

案》，本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实施完毕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的特别分红，具体请参见

招股意向书第十七节“其他重要事项—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

４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如下，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如对该股利分配政策进行调整，须履行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

程序：

（

１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2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将由董事会根据届时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业务发展情况、

经营业绩拟定，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具体利润分配方案经届时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

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

3

）公司的财务报表除应当按中国会计准则及法规编制外，还可以按国际或者境外上

市地会计准则编制。 如按两种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有重要出入，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

中加以注明。 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上限为前述两种财务报表中未分配利润数字的较低者。

此外，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偿付能力充足率不高于

１５０％

的保险公司，

应当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确定的可分配利润和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确定

的剩余综合收益的低者作为利润分配的基础。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

１００％

的保险公司，中国

保监会可以对其采取限制分红的监管措施。

本公司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１

）由于保险公司股利分配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受到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约束，本公司在

制定股利分配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股利分配对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潜在影响， 并在此基

础上确定合理的现金股利分配比例，以确保该项股利分配政策切实可行。

（

2

）本次发行上市后，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本公司将主要考虑以内生资本

增长作为提高偿付能力充足率的首要手段， 即以适度水平的留存未分配利润夯实公司的

资本基础，以避免出现需频繁外部股权融资的情况。 因此，本公司将在兼顾实际资本的基

础上确定每年的实际分红比例。

（

3

）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特别是对资本市场波动高度敏感，

债券及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均可能引起偿付能力充足率在短期内出现较大波动。 因此，公

司在确定股利分配比例时会保持一定谨慎性，以避免出现实施股利分配后，资本市场发生

超出预期的不利波动而导致公司偿付能力不足，进而对公司正常业务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的

情形。

长期而言，本公司将以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

１５０％

为目标，以支撑未来业务发展，并为

股利分配提供有效保障。 同时，在公司经营业绩、现金流量以及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因素符

合相关条件时，本公司将考虑适当提高实际分红水平。

（八）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共有

４

家控股子公司，分别是：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新华夏都技术培训（北京）有限公司、云南新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及重庆新华保险代

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日成立，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１

亿元（经新华资产管理股东会议批准，该公司计划增加注册资本至人民币

５

亿元，正在办

理相关审批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新华资产管理

９７％

股权。 根据未经审计

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新华资产管理的总资产为

２．６６

亿元，净资产为

２．０７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为

１

，

７７８．２３

万元。

２

、新华夏都技术培训（北京）有限公司

新华夏都技术培训（北京）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成立，注册地为北京市，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新华夏都的总资产为

３．９８

亿元，净资产为

－０．２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为

－６５９．７８

万元。

３

、云南新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云南新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７

日成立，注册地为云南省昆明市，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云

南新华保险代理的总资产为

８１４．３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２６．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实现净利润

４０．４７

万元。

４

、重庆新华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华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成立，注册地为重庆市，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持有重庆新华保险代理

９９％

股权，其他自然

人股东合计持有

１％

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公司拟申请解散重庆新华保险代理，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机构批准。 根

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重庆新华保险代理的总资产为

２５７．４９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４８．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的净利润为

－１１３．９９

万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

Ａ

股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充实资本金，以支持业务持续

增长。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主要风险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一）与保险行业相关的风险

１

、本公司面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

２

、本公司面临寿险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风险

３

、本公司面临固定收益市场波动的风险

４

、本公司面临股票市场波动的风险

５

、本公司面临利率变动的风险

６

、本公司面临不可预见的巨灾风险

７

、本公司面临与再保险相关的风险

８

、本公司面临监管政策、法律法规变动的风险

９

、本公司面临外汇兑换管制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

１０

、本公司面临中国寿险市场增长的可持续性和速度可能低于本公司预期的风险

（二）与本公司相关的风险

１

、本公司可能面临不能及时获得资本金以满足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要求的风险

２

、本公司面临产品结构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３

、本公司面临与商业银行合作关系终止或发生不利变动的风险

４

、本公司面临前董事长违规活动带来的在财务、诉讼和声誉方面的潜在风险

５

、本公司面临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系统不够充分和有效的风险

６

、本公司面临部分保险营销员及银保专管员未获得相应资质的风险

７

、本公司新业务、新销售渠道的拓展及在此过程中与第三方的合作可能使本公司面

临额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８

、本公司面临投资组合可选范围有限的风险

９

、本公司面临资产与负债久期不匹配的风险

１０

、本公司面临新领域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

１１

、本公司面临法律诉讼或其他纠纷的风险

１２

、本公司面临遭受监管机构检查和处罚的风险

１３

、本公司面临声誉受损的风险

１４

、 本公司面临在有效实施集中管理及监督分支机构及整个公司一致贯彻适用的政

策方面导致的风险

１５

、本公司面临无法及时发现或防范员工、保险营销员、客户或其他第三方的不当行

为的风险

１６

、本公司面临无法成功实现增长的风险

１７

、本公司面临实际给付和索赔金额与假设和估计之间存在差异的风险

１８

、本公司面临集中退保的风险

１９

、本公司面临股利支付受限的风险

２０

、 本公司的内含价值及新业务价值面临随着其依据的一系列假设的变动而发生显

著变化的风险

２１

、本公司面临核心管理人员和优秀的保险营销员流失的风险

２２

、本公司面临信息技术系统出现故障的风险

２３

、本公司面临部分房产权属证书不完备的风险

２４

、本公司主要股东能够对本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三）其他相关风险

在

Ａ

股发行的同时， 本公司正在境外进行

Ｈ

股发行。 具体情况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三

节“本次发行概况—公司的

Ｈ

股发行计划”。 如果因任何原因使本公司

Ｈ

股发行的股票数量

减少或本公司

Ｈ

股的实际发行价格不在本公司

Ｈ

股发行估计的价格范围内，

Ａ

股发行可能

仍会进行。 如果本次

Ｈ

股发行的数量低于

１３

，

０３５

万股，可能出现

Ａ

股及

Ｈ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

比例不足百分之十从而导致本次发行的

Ａ

股无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情形。

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发行完成后，

Ａ

股将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 而

Ｈ

股将在香港联

交所进行交易。 由于

Ａ

股和

Ｈ

股市场拥有不同的交易特点和投资者基础（包括不同的散户

和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本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的价格可能并不相同。 本公司

Ｈ

股股价波动可

能会影响本公司

Ａ

股的股价，反之亦然。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泰州、永州案件

王付荣原系本公司江苏分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员工， 自

２００３

起负责泰州中心支公司

团体业务。

２００７

年初，在检查中发现王付荣存在业务违规问题后，本公司遂免除其泰州中

心支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为配合后续调查将其留职作一名员工。 在其调离泰州中心支公司

后的调查中，本公司发现王付荣在留职期间涉嫌欺诈，遂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将其移送地方公安

机关。 根据中国保监会的通报，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期间，王付荣涉嫌诈骗和挪用资金约

人民币

３．５

亿元。因其存在将部分资金返还受害人等情形，该案件可能给公司造成的资金缺

口预计约人民币

２．８

亿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集资诈骗

罪、挪用资金罪对王付荣提起公诉，该案尚未判决。

李志勇、吕湘荣原系本公司湖南分公司永州中心支公司员工，在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期间，该二人通过截留本应由邮政局、邮政储蓄银行账户汇入本公司账户的资金，侵吞投

保人交入邮政局、邮政储蓄银行的资金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李志勇、吕湘荣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均被法院判处

１５

年有期徒刑及没收个人财产等刑罚。

为维护本公司的声誉和品牌，本公司积极配合政府机构做好资金垫付等工作。 本公司

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基于最佳估计，对上述泰州及永州案件相关资金垫付可能给公司造成

的资金缺口全额计提了

２．９５

亿元减值准备，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垫付资金

约

２．０８

亿元。 上述案件发生后，公司在内部及监管机构的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对案件相关责

任人就其责任进行了严肃的内部问责处理，并加大力度对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积极整改。

（二）前董事长违规事件

１

、概况

关国亮担任本公司董事长期间（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由于当时本公

司在公司治理、 内控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和漏洞， 关国亮利用其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便

利，违规运用保险资金，主要包括：（

１

）未经本公司合法授权，通过进行债券回购交易抵押

本公司的债券融入资金并对外向与其存在关系的公司拆借；（

２

）违规投资于房地产、股权

等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或者限制保险资金投资的领域，包括：（

ｉ

）违规投资房

地产项目及房地产项目公司股权，包括投资紫金世纪股权；（

ｉｉ

）通过与前董事长存在关系

的公司违规收购、持有本公司股份；（

ｉｉｉ

）通过代持安排违规持有民族证券股权；以及（

３

）可

能存在的本公司无法知悉的其他用途。 前述事项合称“前董事长违规事件”。

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对本公司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本公司为赎回前董事长违规事件中用于融入资金所抵押的债券，在债券回购交易

到期时，陆续支出资金共计约人民币

２９１

，

０００

万元，给本公司造成资金缺口。 本公司积极采

取追收措施，对预计可能无法收回的资金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扣除已

回收的部分资金，尚存在的上述减值准备余额约人民币

１１０

，

１６２

万元，本公司将持续进行

追收工作，保障股东利益；

（

２

）对于前董事长违规事件中产生的违规投资，本公司依法进行清理和规范，收回了

对紫金世纪

２４％

的股权（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６．９６

亿元），目前拟对上述紫金世纪股权进行

转让；

（

３

）本公司因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导致面临与独立于公司的第三方的相关纠纷、诉讼及

或有债务，本公司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上述纠纷及诉讼，目前已解决与西部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西部担保”）相关的纠纷，支付款项合计人民币

５

，

３８０

万元，并对与深航相关的潜在诉

讼及纠纷可能带来的影响计提了预计负债人民币

４．３０

亿元；

（

４

）本公司因购买位于黑龙江和深圳的办公用房事项而产生其他应收款项，分别应收

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

３

，

７００

万元和北京华新融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

本公司已根据适用会计准则对上述应收款项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发生后，本公司聘请外部律师调查有关线索，采取措施追缴违规拆

借资金所形成的资产，最大化保障被保险人及股东的利益。 中国保监会对前董事长违规事

件的调查已经结束，相关案件已经移交司法机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针对本公司前董事长在违规事件中涉及的个人行为，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挪用资金、职务侵占，向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关国亮提起公诉。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此案尚未审结。 本公司未收到相关司法机关要求本公司参与诉讼

的通知或其他法律文书，本公司未以诉讼参与人身份参与该诉讼。 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发生

后，本公司积极配合有关机关进行调查取证。 据本公司所知，本公司其他员工未因前董事

长违规事件而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被监管机构处以行政处罚。

虽然本公司无法预计目前未决诉讼和纠纷的最终审理和仲裁结果， 无法保证未来不

会出现新的相关纠纷和诉讼，但本公司认为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对本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和

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２

、前董事长违规事件所涉及的诉讼、仲裁以及纠纷

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导致本公司涉及与其他第三方的诉讼、仲裁与纠纷包括：（

１

）为清算

前董事长在任期间本公司与东方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资金往来，本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东

方财务归还欠款本金

８５

，

９９９．１８

万元及利息， 并要求东方家园有限公司归还本金

８

，

０００

万元

及利息。目前此案尚在审理过程中；（

２

）为收回民族证券股权出资款

１．７

亿元及相应利息，本

公司涉及与东方集团以及民族证券之间的诉讼和纠纷。 由于本公司和东方集团均针对民

族证券出资款

１．７

亿元及相应利息提出权利主张，且有关法律程序仍在进行过程中，因此本

公司是否可以收回前述本金以及利息存在不确定性；以及（

３

）深航曾为收回大成饭店资产

委托收购款项

６

亿元及利息而向东方财务及本公司提起诉讼， 之后由于债权转让而撤诉，

但其债权受让方深圳汇润的管理人向东方财务及本公司发出清偿债务通知书要求本公司

承担责任。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深圳汇润管理人尚未对本公司提起诉讼。 本公司根据

所掌握的相关信息，基于对潜在诉讼及纠纷可能带来的影响的最佳估计，计提预计负债人

民币

４．３０

亿元。

３

、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

尽管前董事长违规事件不会对本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为了进一步保障公众投资者的权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３９

次会

议，及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特

别分红暨建立公众投资者保护机制的议案》。本公司将通过特别分红的方式，将特别分红中

归属于上市前全体股东享有的部分托管在指定专项银行帐户作为专项基金， 用以弥补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由于前董事长违规事件造成的在招股意向书披

露的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之外的其他实际损失，作为对公众投资者的额外保障。 如果公司

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的

３６

个月内由于前董事长违规事件导致本公司产生已在招股

意向书披露的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之外的其他实际损失， 将以前述指定专项银行账户中

保存的资金进行弥补。 在前述

３６

个月的期限届满后，前述指定专项银行账户中的资金余额

将向全体老股东分配。 如特别分红在发行上市前实施，专项基金的金额将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如特别分红在本公司发行上市后实施，考虑本公司本次

Ａ＋Ｈ

合计发行比例不超过发行

后总股本

１８％

（假设全额行使

Ｈ

股发行的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因素，专项基金的金额将不低

于人民币

８．２

亿元。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本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时可能受到保监会采取的

限制分红的监管措施。 本公司预计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发行后，公司偿付能力水平将得到显著

提升，不会因偿付能力不足构成特别分红的限制，本公司亦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

使得偿付能力水平满足监管要求，确保特别分红的实施。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

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延庆县湖南东

路

１

号

０１０－８５２１３２３３ ０１０－８５２１３２１９

朱迎

王洪礼

、

何婧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国国际金融有

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５６

石芳

、

陈宛

杨丽君

、

章林峰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

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

心

１５

层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８８８ ０１０－５８３２８９５４

刘文成

、

王曦

胡雅娟

、

邵烨

财务顾问及

副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６４８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９４０

吕伟育

、

陈武军

杨守海

、

徐喆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６

层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３９９ ０１０－６５６９３８３６

吴刚

、

陈巍

会计师

事务所

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

行大厦

６

楼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曹银华

、

向前

联席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律师

北京市金杜律师

事务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

中路

７

号北京财富中心

写字楼

Ａ

座

４０

层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８８ ０１０－５８７８５５６６

杨小蕾

、

苏峥

蒋谦

、

李元媛

精算评估

机构

韬睿惠悦管理咨

询

（

深圳

）

有限公

司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１

号北京嘉里中心南楼

２９

层

０１０－５８２１６０００ ０１０－８５２９７８８４

Ｍａｒｋ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刘垂辉

、

郑雅华

股票登记

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

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

大厦

３６

楼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申请上市的

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

证券大厦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收款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第一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上海银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广发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

渣打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二、本次发行时间安排

询价推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网下申购及缴款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网上申购及缴款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于本次发行承销期间，到本公司和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查

阅备查文件。

查阅时间：工作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信息披露网址：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1

日

(

上接

A 1 2

版

)


